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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23716.htm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规范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6]71

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

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

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针对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制度

执行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以下简称账户管理系

统)实施工作中反映的情况和问题，为进一步规范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银行结算账户

的开立 (一)基本存款账户 1．机关和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应出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七

条规定的证明文件。因年代久远，批文丢失等原因无法提供

政府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的，凭上级单

位或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财政部门同意其开户的证明开立

基本存款账户。 机关和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出具的政府

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上，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名称的，可以分别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以两个或两个以

上名称分别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录入账户管理系统时，如该类

单位有两个组织机构代码，可分别录入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

名称对应的组织机构代码；如该类单位只有一个组织机构代

码，则只可录入一个组织机构代码，且该组织机构代码证上

的单位名称应与其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名称一致。 2．外地

常设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应出具其驻在地政府主管部门



的批文。对于已经取消对外地常设机构审批的省(市)，外地

常设机构应出具派出地政府部门的证明文件开立基本存款账

户。 3．单位设立的独立核算的附属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应出具该附属机构隶属单位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和

相关批文。单位设立的独立核算的附属机构，仅指单位附属

独立核算的食堂、招待所、幼儿园。 4．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会法》成立的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工会组织，可

以凭社团法人登记证书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不具有社会团体

法人资格的工会组织，应按照《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开立

专用存款账户，账户名称可为单位名称加资金性质，即单位

名称后加“工会”字样。 工会账户资金的存入和使用，应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其他有关规定。 5．其他组

织开户时应提供其主管部门或相关管理部门出示的证明。其

他组织是指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成立的组织，如业

主委员会、村民小组等组织。 6．存款人营业执照已被工商

管理部门吊销或工商管理部门不再为其换发已到期营业执照

的，银行不得为存款人开立银行结算账户。原已开立的银行

结算账户应按《办法》第四十九条的有关规定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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